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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事故法律制度 

法律於2017年

2月26日起生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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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麼是醫療行為？ 

指公共或私人領域具法定資格執業的醫療服務提

供者，為着個人或群體的預防、診斷、治療或康

復的目的而作出的事實。 

關注點： 

具法定執業資格 

提供服務的目的 

非醫療行為造成就診者身心損害者，不屬本法

所規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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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麼是醫療事故？ 

醫療事故是指因過錯違反醫療衛生方面的法規、

指引、職業道德原則、專業技術知識或常規作出

的醫療行為而損害就診者的身體或精神的健康的

事實，不論該行為屬作為或不作為。 

 

        醫務人員           過錯違規           造成損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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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事故的民事責任 

• 適用《民法典》有關因不法事實所生的責任

的規定(非合同責任*) 
第二十條 

 

• 有數人須對損害負責，則其責任為連帶責任；

連帶責任的人相互間有求償權 

 

二十一條 

• 委託人須按《民法典》規定負責賠償；故意

或明顯欠缺熱心的受託者可被委託人求償 
二十二條 

* 追遡期為3年。有關因不法事實所生的責任的規定，依據非合同責

任制度處理，由患者證明本身受損害外，亦須舉證證明醫方的行為

同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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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服務提供者，需要注意： 

 依法：遵守相關的法規、指引、職業道德原則、專業技術

或常規 

 知情同意程序：清晰、簡單、具體的方式及就診者所明瞭

的語言向就診者告知病情、醫療措施、醫療風險等資訊 

 病歷：按照法律規定完成病歷記錄及其管理（客觀、準

確、及時、清晰和完整記錄病歷，並須妥善管理、保存和

銷毁病歷） 

 通報：當知悉發生或懷疑發生醫療事故，須在24小時內向

衛生局通報 

 保險：必須按照規定購買職業民事責任保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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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歷的規定 



病歷 

 病歷是指醫療服務提供者在作出醫療行為過程中，按

各自的專業範疇以電子化或其他方式記錄的一切與就

診者有關的資料，尤其門診及急診紀錄、住院紀錄、

檢驗報告、醫學影像檢查資料、特殊檢查同意書、手

術同意書、手術及麻醉紀錄、病理資料及護理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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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/SS/2017號批示 

 衛生局局長根據第5/2016號法律第八條第四款的規

定，訂定《病歷的記錄、管理、保存及銷毀程序指

引》 

 適用於所有有關在本澳公共或私人醫療領域從事的預

防、診斷、治療及康復活動的病歷的建立、使用、管

理、保存及銷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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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歷記錄、管理、保存及銷毀病歷 

 客觀、準確、及時、清晰和完整記錄病歷 

 如因情況緊急而未能立即記錄病歷，必須在該情況結束後

二十四小時內完成，並予註明 

 妥善管理病歷，確保資料完整、安全及保密 

 自記錄最新資料之日起保存病歷的最低期限為十年；但就

診者為未成年人除外，在此情況下，該期限在就診者成年

日起算的兩年後才屆滿 

 銷毀病歷須採取必需及適當措施，確保資料的保密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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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及跟進措施 



• 24小時內上報衛生局 

• 指定時間內提交報告 

• 有強烈跡象時，衛生局須通知病人

(家屬) 

通報 

•避免損害加重 

•衛生局封存物品 

•有重大公衛風險時對外公佈 

跟進 

當發生或懷疑發生醫療事故的通報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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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相關規定 



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 

訂定條款、條件、限

制及金額 

一般及特別條件 

保險費率表及條件 

補充性行政法規 

行政命令 

行政命令 

保
險
單 

保險 
合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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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處罰 

 違反第八條第二款及第

三款的規定(病歷) 

MOP 

4仟~2萬 

MOP 

1~5萬 

 違反第九條第一款及第
二款的規定(通報) 

MOP 

4仟~4萬 

MOP 

1~10萬 

自然人 自然人 法人 法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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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生效後 
相關駐校人員的跟進措施 



有關健康促進人員 

 2017年3月1日與教育暨青年局進行會議討論，均認同

現時的學校醫療室不具備合適的設施設備及醫療條件

提供醫療服務 

 就健康促進人員的准照處理，提出兩個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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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一_駐校醫療人員若需要提供醫療服務 

 學校醫療室的環境必須符合第84/90/M號法令申請衛

生護理服務場所之條件，且場所內必須至少具備兩名

醫療人員：每1200名學生配置醫生和護士各一名，不

足1200名者醫生可以兼職形式聘任 

 將因應學校的特定要求制作場所設施及設備指引，學

校須按照本局的指引規定申請衛生護理服務場所准照 

 待取得准照後，學校作為法人，必須根據法律規定購

買責任保險 

 在未取得本局場所准照及未有按照法律規定購買責任

保險前，相關醫療人員不可提供醫療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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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二_健康促進人員的服務不包括醫療服務 

 由於學校醫療室不具備合適的設施設備及醫療條件提

供醫療服務，且健康促進人員的工作以健康促進為目

的，非醫療目的，故不能以 “學校”作為其執業地

點，且必須遵從教育暨青年局制定的工作職責，不可

在學校提供醫療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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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二_健康促進人員的執業範圍將修改如下 

1) 配合政府組織開展衛生/健康工作，包括特定情況下，為學生/教

員收集化驗樣本（非侵入性）及確保收集樣本免受污染 

2) 建立學生健康記錄檔案，聯繫家長 

3) 傳染病控制、通報、預防（配合衛生局） 

4) 組織有利身心健康活動 

5) 維持健康校園環境 

6) 完善學校（洗手間、食堂、小賣部）衛生，避免食物中毒/傳染病 

7) 接受培訓，以增進健康促進、急救知識，開展健康調研 

8) 其他學校衛生事項 

9) 結合教學/社區資源，開展健康教育及宣傳衛生意識 

10) 訂定緊急傷病處理程序，向傷病學生/教員的生命安危作出初步及

簡單的評估，以及採取相應的處理方法。必要時提供緊急救護措

施，以降低傷病危害程度 

11) 制定派藥指引，在家長／監護人授權下派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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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二_下列不屬醫療行為 

 無需手術的以皮下組織為限的清創換藥 
 若傷病學生/教員只是輕微身體不適，健康促進人員可實行簡單

的照護或予以休息觀察 

 若屬緊急情況，應予相應的急救措施，如冰敷、包紮止血、患

肢固定、限於局部表淺皮膚傷口或病變的消毒敷藥（非處方藥

物）等等 

 當遇病情嚴重的傷病學生/教員，應及時護送到醫院診治 

 向臨危死亡風險的人士施予的急救 
 ＂醫療行為＂是指為著個人或群體的預防、診斷、治療或康復

的目的而作出的事實，而對生命安危的評估及施行急救措施並

不歸屬為＂醫療行為“ 

 健康促進人員應具備基本的急救常識，對傷病學生/教員的生命

安危作出初步及簡單的評估，以及採取相應的處理方法 

 
23/28 



方案二_下列不屬醫療行為 

 建立學生健康記錄檔案 
 健康檔案並非病歷資料，其內容並不是為執行醫療行為而作

出的記錄。健康檔案主要是記錄學生的特殊身體狀況，以便

學校在課程或活動安排上能視乎學生的身體狀況而作出個別

處理 

 制定派藥指引 
 健康促進人員協助學校制定安全的派藥指引，由家長或監護

人的授權下，根據醫生的處方向學生發藥 

 建議藥物（藥片或藥液）分次包裝、標明藥物名稱及服食時

間，以確保學生每次服用之藥物及份量正確無誤 

 氣霧劑型（如哮喘藥物）則建議學生經家長教導後，在校自

行吸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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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二_健康促進人員的准照處理 

 健康促進人員的工作範圍不屬醫療服務提供者，故有

關人士無須向衛生局申請衛生專業人員准照 

 本局將註銷健康促進人員在學校的執業地點 

 對現持准照的健康促進人員給予3個月或6個月的寬限

期，向衛生局提交符合條件之執業場所資料 

未購買責任保險者，仍不可提供醫療服務 

倘未能在寬限期屆滿前提交資料者，或選擇暫停提供醫療

服務者，應向衛生局申請准照之中止，中止期限不逾兩年 

 《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法律制度》預計於2018

年進入立法階段，准予相關人士直接過渡，發給專業資

格證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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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責任保險部份 

 健康促進人員經修改執業範圍後，不再屬醫療服務提

供者，亦不提供醫療服務，故有關人士無須購買責任

保險 

 在特殊教育機構工作的醫療人員（如職業治療師、物

理治療師、心理治療師等），其工作具治療性質，屬

於醫療服務提供者，故須購買責任保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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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 


